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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及續議事項  
 

(立法會CB(1)855/07-08號文件 ⎯⎯
 

2008 年 1 月 31 日

會議紀要 ) 
 
2008年 1月 31日會議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與代表團體及政府當局／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積金局 )會商  
 
出席會議的代表團體提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CB(1)906/07-08(01)號文件⎯⎯ 香港中華出入口

商會  
 

立法會CB(1)906/07-08(04)號文件⎯⎯ 香港中小型企業

聯合會  
 

立法會CB(1)877/07-08(01)號文件⎯⎯ 香港職工會聯盟

 
立法會CB(1)906/07-08(03)號文件⎯⎯ 民主黨 ) 
 
不出席會議的團體／個別人士提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CB(1)877/07-08(02)號文件⎯⎯ 香 港 中 華 總 商

會  
 

立法會CB(1)877/07-08(03)號文件⎯⎯ 香港僱主聯合會

 
立法會CB(1)854/07-08(01)號文件⎯⎯ 香港中國企業協

會  
 

立法會CB(1)854/07-08(02)號文件⎯⎯ 港九勞工社團聯

會  
 

立法會CB(1)906/07-08(02)號文件⎯⎯ 香港工會聯合會

(權益委員會 ) 
 

立法會CB(1)854/07-08(03)號文件⎯⎯ 香港律師會  
 

立法會CB(1)854/07-08(04)號文件⎯⎯ 深水區議會主

席 陳 東 博 士 ,  
SBS, JP 
 

立法會CB(1)854/07-08(05)號文件⎯⎯ 油尖旺區議會議

員 高 寶 齡 女 士 ,  
MH, JP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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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854/07-08(06)號文件⎯⎯ 東區區議會議員

楊位醒先生 , MH)
 

與政府當局／積金局會商  
 
(立法會CB(1)854/07-08(07)號文件⎯⎯ 政府當局／積金

局 對 委 員 在

2008 年 1 月 31 日

會議上所提意見

及 關 注 的 回 應

(部分 ) 
 

立法會CB(3)261/07-08號文件  ⎯⎯ 條例草案文本  
 

立法會CB(1)654/07-08(01)號文件⎯⎯ 法律事務部擬備

的條例草案標明

修訂文本  
 

FSB CRG4/51C(2007) ⎯⎯ 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發出的立法會

參考資料摘要 ) 
 
2.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錄 )。 
 
政府當局／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下稱 "積金局 ")須
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

積金局 

3. 除在會議上所作的初步回應外，政府當局／積金局

會就各團體／個別人士在會議上及其意見書內提出的意

見及關注事項提供更詳盡的書面回應，供法案委員會考

慮。  
 

政府當局／

積金局 

4. 政府當局／積金局會提供書面回覆，以回應委員在

2008年 1月 31日會議上就下述事宜提出的關注：有關由法

院發出命令的建議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下稱 "《強

積金條例》")(第 485章 )擬議第 43BA條 )；及在僱主沒有為

僱員登記參加強積金計劃的情況下，僱主和僱員須就未

清繳的供款負上的法律責任。  
 

 

 

政府當局／

積金局 

5. 委員關注如被定罪的僱主向政府繳交罰款後無力償

還未清繳的供款，僱員的權益會否因而受到損害。為處

理委員的關注，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積金局  ⎯⎯

(a) 提供資料，載明在 2006-2007年度涉及 13名董事

／經理因拖欠供款被法院定罪並處以罰款的檢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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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個案中，被定罪的僱主已償還或仍拖欠的未

清繳供款的數額，以說明問題的嚴重程度；及  
 
(b) 提供意見，說明下述進一步建議的可行性：在

《強積金條例》中規定，被裁定拖欠供款的僱主

在向政府繳交罰款前必須先履行償還未清繳的

強積金供款的責任。  
 
 
III 其他事項  
 
會議安排  
 
6. 委員察悉，下次會議訂於 2008年 3月 13日 (星期四 )上
午 8時 30分舉行，屆時將與政府當局／積金局會商。  
 
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8年 3月 12日  



 
附錄  

 
《 2007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修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08年 2月 25日 (星期一 ) 
時間：下午 2時 30分  
地點：立法會會議廳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00000 – 000722 主席  確認通過 2008年 1月 31日
第二次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855/07-08號文件 ) 
 

 

000723 – 000904 主席  歡迎辭及開會辭  
 

 

000905 – 001356 (1) 香港中華出

入 口 商 會

(下 稱 "出 入

口商會 ") 
 

陳述意見   

001357 – 001609 (2) 香港中小型

企業聯合會

(下 稱 "中 小

企聯會 ") 
 

陳述意見  

001610 – 002125 (3) 香港職工會

聯 盟 ( 下 稱

"職工盟 ") 
 

陳述意見  

002126 – 002419 (4) 民主黨  陳述意見 

 
 

002420 – 003157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就代表團體對

以下事項的意見作出初

步回應： 
 
(a) 有 關 提 高 某 些 強 制

性公積金 (下稱 "強積

金 ")相關罪行的最高

刑罰的建議  
 
(b) 向 僱 員 提 供 虛 假 及

具 誤 導 性 的 供 款 紀

錄的新罪行  
 

政 府 當 局 ／ 積 金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3 段 採 取 所 需

跟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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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c)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管 理 局 ( 下 稱 " 積 金

局 ")為向違法僱主追

討 拖 欠 的 強 積 金 供

款 而 採 取 的 執 法 行

動  
 
(d) 有 關 加 強 僱 員 對 強

積 金 投 資 的 管 控 的

建議  
 

 

003158 – 004443 陳婉嫻議員  
政府當局  
積金局  

(a) 陳婉嫻議員提到《成

報》一案時表示，儘

管 有 關 僱 主 已 被 法

庭定罪，但僱員仍未

能 討 回 欠 繳 的 強 積

金供款。陳議員關注

到，條例草案提出加

重 最 高 刑 罰 的 建

議，也未必能解決僱

員現時面對的問題。 
 
(b) 政府當局表示，積金

局 已 成 立 特 別 小 組

處理《成報》一案，

並 一 直 透 過 各 種 途

徑協助《成報》員工

追 討 未 清 繳 的 供

款。有關法律程序仍

在進行，積金局亦正

就 此 案 與 勞 工 處 緊

密合作。  
 
(c) 積金局表示，條例草

案 提 出 加 重 最 高 刑

罰 的 建 議 ( 加 上

《 2 0 0 8年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 修 訂 ) 條
例》引入的修訂 )，
將 可 提 供 更 健 全 的

架構，以推動僱主更

妥 善 遵 守 強 積 金 法

例。雖然擬議法例修

訂 不 能 保 證 日 後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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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會 有 僱 主 拖 欠 供

款，但積金局會繼續

把 重 點 放 在 循 民 事

法 律 程 序 追 討 欠 款

的工作上。  
 
(d) 陳婉嫻議員認為，使

用 帳 戶 存 摺 等 措 施

可 方 便 僱 員 查 核 帳

戶結餘，從而協助他

們 及 早 察 覺 強 制 性

供款的不妥之處。  
 
(e) 積金局表示，條例草

案 建 議 就 僱 主 向 僱

員 提 供 虛 假 及 具 誤

導 性 的 供 款 紀 錄 的

行為訂立新罪行，這

做 法 在 某 程 度 上 可

保障僱員的利益。此

外，核准受託人向積

金 局 呈 交 的 拖 欠 供

款 報 告 及 計 劃 成 員

直接作出的投訴，均

有 助 找 出 拖 欠 供 款

的個案。透過 "帳戶

存摺 "提供最新資料

對 某 些 與 銀 行 集 團

並 無 聯 繫 的 受 託 人

而言可能有困難。在

研 究 向 計 劃 成 員 提

供 帳 戶 資 料 的 措 施

時，必須考慮所招致

的 行 政 費 用 與 可 取

得 的 利 益 是 否 相

稱。由於大部分僱主

均 遵 守 《 強 積 金 條

例》的規定，該局認

為，透過中央查詢熱

線 提 供 最 新 的 強 積

金帳戶資料，是較具

成本效益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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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04444 – 005616 何俊仁議員  
積金局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6 

(a) 何 俊 仁 議 員 對 以 下

事項提出關注：  
 
(i) 計劃成員獲取強

積金帳戶資料的

途徑，以及沒有

強制規定須以電

子方式發布該等

資料的原因。  
 
(ii) 部分代表團體的

意見認為，不應

對不慎觸犯強積

金罪行的僱主提

出檢控。  
 
(b) 積 金 局 回 應 時 表

示，法例已強制規定

計 劃 受 託 人 必 須 透

過 周 年 權 益 報 表 向

成 員 提 供 帳 戶 資

料。儘管如此，個別

受 託 人 亦 設 有 其 他

渠道，例如月結單、

透 過 電 子 平 台 提 供

的 查 詢 服 務 或 電 話

查詢等，讓計劃成員

可查核其帳戶結餘。 
 
(c) 政府當局表示，《強

積金條例》已清楚訂

明 僱 主 有 責 任 從 僱

員 的 入 息 中 扣 除 僱

員供款，並作出僱主

及 僱 員 的 強 制 性 供

款，僱主在強積金制

度實施的 7年後，應

已 充 分 知 悉 此 項 責

任。積金局會優先處

理 為 僱 員 追 討 未 清

繳供款的工作，並會

在 有 需 要 時 採 取 檢

控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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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d)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6 表

示，根據條例草案的

擬議第 43B(1)條，僱

主 如 無 合 理 辯 解 而

沒 有 遵 守 有 關 法 例

規定，才屬犯罪。無

心 疏 忽 或 不 慎 犯 錯

或可作為合理辯解。 
 
(e) 對 於 何 俊 仁 議 員 就

積 金 局 為 追 討 欠 款

採 取 的 執 法 行 動 所

作的進一步提問，政

府 當 局 回 應 時 表

示，《強積金條例》

第 18 條 賦 權 積 金 局

採 取 民 事 法 律 程 序

追 討 拖 欠 的 強 制 性

供款。積金局補充，

該 局 在 考 慮 對 僱 主

採取刑事行動時，會

考 慮 個 別 個 案 的 情

況、公眾利益，以及

有關僱員的利益。  
 

 

005617 – 010449 湯家驊議員  
政府當局  
積金局  
中小企聯會  
 

(a) 湯家驊議員認為，疏

忽 只 是 一 個 可 供 法

庭 考 慮 的 減 刑 因

素，而不能作為沒有

遵 守 有 關 法 例 規 定

的合理辯解。 

 
(b) 湯議員質疑，僱主在

遵 守 為 僱 員 登 記 參

加 強 積 金 計 劃 及 支

付 供 款 的 規 定 方 面

是 否 會 遇 到 實 際 困

難，例如僱員拒絕辦

理登記。  
 
(c) 政 府 當 局 及 積 金 局

解釋，《強積金條例》

規 定 僱 主 須 為 其 僱

員 登 記 參 加 強 積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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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計劃，並從僱員的入

息 中 扣 除 款 項 作 為

僱員強制性供款。實

際上，僱主具備為僱

員 登 記 參 加 強 積 金

計劃所需的資料，完

成 登 記 後 亦 須 向 有

關 計 劃 支 付 僱 主 及

僱員的強制性供款。 
 
(d) 中小企聯會認為，商

戶 承 受 的 壓 力 甚

大，因為他們須負起

作 出 強 制 性 供 款 及

為 僱 員 登 記 參 加 強

積金計劃的責任，否

則 便 會 受 到 刑 事 檢

控。  
 
(e) 關 於 中 小 企 聯 會 就

外 籍 僱 員 提 取 累 算

權 益 的 事 宜 所 提 出

的 詢 問 ， 積 金 局 表

示，根據《強積金條

例》，計劃成員可在

65 歲 前 基 於 永 久 性

地 離 開 香 港 的 理 由

提 取 計 劃 下 的 累 算

權益。  
 

 

010450 – 011230 陳鑑林議員  
中小企聯會  
積金局  
主席  

(a) 陳鑑林議員認為，如

中 小 企 經 營 者 能 對

《強積金條例》的條

文多加瞭解，他們或

會 較 願 意 支 持 條 例

草 案 中 提 出 的 加 重

最高刑罰的建議。 

 

 

  (b) 中 小 企 聯 會 認 同 陳

議員的看法，並質疑

既 然 只 有 少 數 僱 主

不守法，當局是否有

必 要 提 出 加 重 最 高

刑罰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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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c) 陳鑑林議員認為，積

金 局 應 加 強 有 關 強

積 金 制 度 的 宣 傳 和

公眾教育。積金局回

應 時 表 示 察 悉 陳 議

員的意見，並會積極

考 慮 加 大 對 中 小 企

的宣傳教育力度。 

 

 

  (d) 主席評論指，議員在

審議立法建議時，必

須考慮公眾利益。即

使 違 法 的 個 案 只 屬

少數，可能仍有需要

提高刑罰水平，以阻

嚇違規行為。 

 

 

011231 – 012412 梁君彥議員  
出入口商會  
中小企聯會  
主席  
積金局  
職工盟  

(a) 梁君彥議員、出入口

商 會 及 中 小 企 聯 會

同樣認為，當局應引

入措施，以便計劃成

員查核帳戶結餘。職

工盟認為，應要求計

劃 受 託 人 最 少 每 月

向 成 員 提 供 一 次 權

益報表。 

 

 

  (b) 積金局表示，向計劃

成 員 提 供 周 年 權 益

報表屬法例規定。為

了 以 符 合 成 本 效 益

的 方 式 向 計 劃 成 員

提供所需資料，該局

認為，現時為方便計

劃 成 員 查 詢 帳 戶 結

餘 而 設 立 的 中 央 查

詢熱線是適當措施。 

 

 

  (c) 梁君彥議員認為，政

府 當 局 ／ 積 金 局 應

考 慮 向 公 眾 提 供 資

料，說明不同的受託

人 為 使 強 積 金 計 劃

成 員 可 查 核 帳 戶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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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餘而採取的措施。此

舉 將 有 助 公 眾 選 擇

計劃受託人。 
 

 

  (d) 出入口商會認為，使

用 帳 戶 存 摺 是 較 可

取的做法，可方便計

劃 成 員 查 核 帳 戶 結

餘。 
 

 

  (e) 主席表示，向計劃成

員 提 供 帳 戶 資 料 所

招 致 的 行 政 費 用 不

容忽視，因為這些費

用 最 終 會 由 計 劃 成

員承擔。 
 

 

012413 – 013112 主席  
何俊仁議員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6 

(a) 關 於 建 議 就 僱 主 向

僱 員 提 供 虛 假 及 具

誤 導 性 的 供 款 紀 錄

訂立的新罪行，政府

當局表示，根據現行

的《強積金條例》，

僱 主 向 積 金 局 提 供

虛 假 資 料 即 屬 犯

罪，但向僱員提供虛

假 及 具 誤 導 性 的 供

款 紀 錄 則 並 不 構 成

罪行。 
 

 

  (b)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6 表

示，沒有支付強制性

供款屬於罪行，而向

僱 員 提 供 虛 假 或 具

誤 導 性 的 供 款 資

料，則是在條例草案

下訂立的另一罪行。 
 

 

013113 – 014611 主席  
政府當局  
何俊仁議員  
積金局  

(a) 政 府 當 局 簡 介 就 委

員在 2008年 1月 31日
會 議 上 所 提 意 見 及

關 注 作 出 的 書 面 回

應 (立法會 CB(1)854/ 
07-08(07)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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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b) 討 論 一 項 進 一 步 建

議，以研究是否可能

在《強積金條例》中

規定，被裁定拖欠供

款 的 僱 主 必 須 先 履

行 償 還 未 清 繳 的 強

制性供款的責任，然

後 才 向 政 府 繳 交 罰

款。  
 

 

  (c) 政 府 當 局 回 應 時 表

示，根據法院過往的

判刑，法院判處的罰

款 額 不 大 可 能 會 使

被 定 罪 的 僱 主 無 力

償 還 未 清 繳 的 強 積

金供款。主席的建議

可 能 意 味 民 事 法

律 程 序 中 的 債 項 會

先 於 刑 事 法 律 程 序

中 判 處 的 罰 款 獲 得

支付。當局必須在諮

詢 律 政 司 後 進 一 步

研究此建議。 

 

政 府 當 局 ／ 積 金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5(b) 段 採 取 所

需跟進行動。  

  (d) 積金局表示，此建議

可 能 會 造 成 執 行 上

的困難，因為針對僱

主 的 違 責 行 為 提 出

的 檢 控 可 能 會 關 乎

多 名 僱 員 在 不 同 期

間的未清繳供款。  
 

 

  (e) 主 席 認 為 ， 有 關

2006-2007 年 度 被 定

罪 的 董 事 ／ 經 理 的

案 件 資 料 或 可 有 助

瞭 解 法 院 判 處 的 罰

款 對 被 定 罪 的 僱 主

償 還 拖 欠 供 款 的 能

力有何影響。  
 

政 府 當 局 ／ 積 金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5(a) 段 採 取 所

需跟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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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14612 – 020034 政府當局  
主席  
何俊仁議員  
積金局  
助理法律顧問 6 

(a) 關 於 僱 員 和 僱 主 根

據擬議第 7AE條向積

金 局 支 付 具 追 溯 效

力 的 拖 欠 供 款 的 法

律責任，政府當局回

應時表示，根據律政

司的意見，《強積金

條例》現行第 7A條對

僱 主 施 加 一 項 責

任，要求僱主向核准

受 託 人 支 付 僱 主 及

僱 員 雙 方 的 強 制 性

供款。  
 

政 府 當 局 ／ 積 金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4 段 採 取 所 需

跟進行動。  

  (b) 政 府 當 局 進 一 步 表

示，根據法律意見，

倘 若 僱 主 沒 有 從 僱

員 工 資 中 扣 除 該 僱

員 在 過 去 的 服 務 期

內的強積金供款，僱

主 也 不 可 從 該 僱 員

日 後 的 工 資 中 扣 除

該筆款項。不過，僱

主 可 透 過 民 事 法 律

程 序 向 該 僱 員 追 討

已 支 付 的 僱 員 強 制

性供款額。  
 

 

  (c) 主 席 和 何 俊 仁 議 員

同 樣 關 注 到 ， 僱 主

(尤其是中小型企業 )
或會認為，由被定罪

的 僱 主 負 起 追 溯 支

付 僱 主 及 僱 員 強 制

性 供 款 的 法 律 責 任

並不公平。此舉亦可

能 會 對 僱 主 造 成 困

難，因為僱主未必能

向 僱 員 討 回 有 關 款

項。主席認為，被定

罪 的 僱 主 應 只 須 支

付 其 在 拖 欠 的 強 積

金 供 款 中 所 佔 的 份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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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d) 積金局認為，強積金

制 度 的 設 計 是 由 僱

主負起法定責任，按

規 定 作 出 強 制 性 供

款。取消僱主償還拖

欠 的 僱 員 強 制 性 供

款的責任，會對積金

局 的 追 討 欠 款 機 制

帶來影響，該局是根

據 該 機 制 對 違 法 的

僱主採取執法行動。 

 

 

  (e)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6 表

示，擬議第 7AA條以

現 時 的 草 擬 方 式 而

言 ， 當 與 現 行 第 7A
條一併閱讀時，似乎

並 沒 有 效 力 致 使 僱

主 負 責 追 溯 支 付 未

清 繳 供 款 中 的 僱 員

供款部分。  
 

 

  (f) 主席表示，應在逐項

審 議 條 例 草 案 的 條

文 時 進 一 步 研 究 擬

議 第 7AA 條 的 草 擬

方式。  
 

 

020035 – 020234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6 
梁家傑議員  

(a) 政 府 當 局 初 步 匯

報，根據律政司的意

見，《強積金條例》

擬 議 第 43BA條 所 指

的 " 法 院 " 可 解 釋 為

任何級別的法院，包

括 負 責 審 訊 與 該 擬

議 條 文 有 關 的 罪 行

的裁判法院。  
 

政 府 當 局 ／ 積 金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4 段 採 取 所 需

跟進行動。  

  (b)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6 表

示 ， 委 員 在 2 0 0 8年
1月 31日會議上對新

訂第 4 3 B A條建議的

酌 情 決 定 權 提 出 關

注，是有鑒於較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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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別 法 院 如 裁 判 法 院

等，皆沒有獲賦權在

被 告 人 沒 有 遵 從 裁

判 官 命 令 時 針 對 該

人 提 出 " 藐 視 法 庭 "
的法律程序。  

 

 

020235 – 020311 主席  
 

會議安排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8年 3月 12日  
 
 


